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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四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三 次 會 議 議 程 (二 零 一 二 ) (會 後 修 訂 本 ) 

 
 

時 間  

 

議 程

編 號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 

 
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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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過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) 
 
討 論 事 項  
 
討 論房署加租一成的計算方法  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6 及 16a/2012 號 ) 

 

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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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更 換 葵 青 區 各 租 住 公 屋 單 位 的 鐵 窗 為 鋁 窗  
(由 林 立 志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7/2012 號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7a/2012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 
 
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香 港 房 屋 委 員

會 為 葵 青 區 租 住 屋 邨 現 時 使 用 鐵 窗 的 單 位 更 換 為 鋁 窗 。 ＂  
(由 林 立 志 議 員、黃 炳 權 議 員 動 議，尹 兆 堅 議 員、林 紹 輝 議 員、

梁 國 華 議 員 、 周 奕 希 議 員 、 許 祺 祥 議 員 、 吳 劍 昇 議 員 、 徐 生

雄 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7/2012 號 ) 
 
臨 時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香 港 房 屋

委 員 會 為 全 港 所 有 公 屋 屋 邨 、 中 轉 屋 及 租 置 屋 現 時 使 用 鐵 窗

的 單 位 更 換 為 鋁 窗 ， 並 在 未 進 行 更 換 前 ， 先 全 面 進 行 窗 邊 防

漏 水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亦 強 烈 要 求 將 現 時 露 台 的 窗 枝 更 換 為 鋁

窗 。 ＂  
(由 梁 子 穎 議 員 、 劉 美 璐 議 員 、 曾 梓 筠 議 員 、 黃 炳 權 議 員 、  
李 志 強 議 員 、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潘 小 屏 議 員 、 徐 曉 杰 議 員 、  
林 翠 玲 議 員 動 議 ， 林 紹 輝 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7b/2012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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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五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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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署 應 為 公 屋 住 戶 提 供 晾 衣 設 施  
(由 黄 炳 權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8/2012 號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8a/2012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 
臨 時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房 署 開 放 公 屋

一 些 安 全 的 天 台 或 空 地 作 為 晾 衣 用 途 ， 並 在 新 屋 邨 設 計 時 加

入 晾 衣 區 的 設 施 。 ＂  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動 議 ， 周 偉 雄 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8b/2012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 
輪 候 公 屋 5 年 仍 未 到 達 審 查 階 段  
(由 黄 炳 權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9 及 19a/2012 號 ) 
 

  資 料 文 件  
 

下 午 三 時 五 十 五 分  6 房 屋 署 對 區 內 各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及 六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0/2012 號 ) 
 

下 午 四 時 零 五 分  7 葵 涌 及 青 衣 區 房 屋 事 務 報 告  
(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1/2012 號 ) 
 

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  

 

 

 

 

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五 分  

 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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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對 區 內 各 項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至 七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2/2012 號 ) 
 
報 告 事 項  
 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 i)  公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 
 

( i i )  私 人 樓 宇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3/2012 號 ) 
 

   



 

 3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 

 

下 午 四 時 四 十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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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事 項  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月 九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   

   
   

 

( 備 註 ： 每 位 委 員 就 每 項 議 題 參 與 討 論 或 辯 論 的 次 數 為 不 多 於 兩 次 ， 而 每 次 發 言 時 限 不 多 於 兩 分

鐘 。 )  

 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 


